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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浙江庄辰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公司关联方天宏建筑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 1000万元，借款期限 12 个月，借款利率参考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执行。 

2、本次借款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不含本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含下属公司)与本

次交易关联方之间已发生关联交易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过去 12 个月内公

司(含下属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方天宏建科的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亦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已发生关联交易借款金额 350万元；2022 年 3月

29日，公司第八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间接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公司拟在未来 12个月内向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借款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目前该项借款尚未履行。截至目前公司与同一控制下的关联

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350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借款暨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庄辰”）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关联方天宏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1000万元人

民币，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率参考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执行。 

2022年4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浙



江庄辰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周梁辉、帅曲回避表决，董事金朝阳、

韩丹丹，独立董事王晋勇、车磊、张萱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均为赞成票。 

在本次关联交易前已与公司独立董事沟通并获得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不含本次），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含下属公司)与本次

交易关联人之间已发生关联交易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0万元。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

(含下属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方天宏建科的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亦

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已发生关联交易借款金额 350万元；2022年 3月 29日，

公司第八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间接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公司

拟在未来 12个月内向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借款不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目前该项借款尚未履行。截至目前公司与同一控制下的关联人发生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35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天宏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乌牛山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方兴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

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2018-12-12 

天宏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5085.07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3035.29万元，净利润-296.18万元。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天宏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系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借款金额 

1、在未来 12个月内 ，同意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天宏建筑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总额不超过 1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二）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为 壹 年，从实际放款日开始计算。 

（三）借款利息 

借款利息参考当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 

（四）其他 

授权浙江庄辰董事长办理向关联方天宏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具体

事项。 

 

四、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次借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周梁辉、帅曲回避表决，董事金朝阳、韩丹丹，独立董事王晋勇、车磊、

张萱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同意表决，独立董事就该议案作出了事前认可声明，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晋勇先生、车磊先生、张萱女士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向关联方天宏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不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系

用于子公司浙江庄辰的日常经营，借款利息参考当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

此次借款暨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批准，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回避表决，程序

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子公司浙江庄辰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对公司的经营不

构成负面影响。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目的是为补充子公司浙江庄辰的日常经营所需费用，有利于子公

司浙江庄辰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日 

 

 


